
  

《2013 年產品環保責任（修訂）條例草案》委員會  
 
 
  《 2013 年產品環保責任（修訂）條例草案》（下稱

「《條例草案》」）委員會在二零一三年六月十八日舉行

第二次會議。本文件載述當局對該次會議的跟進議題的第

二批回應。  
 
 
全包式定價的影響  
 
(g) 就政府當局在立法會 CB(1)1291/12-13(02)號文件第 9

段的回應：  
　　  
(i) 關於以下建議，請政府當局澄清有何法律依據，

認為顧客有權向賣方要求退回膠袋收費，而賣方
亦有相應責任退回膠袋收費，因為在有關建議所
指的情況下，買方似乎只能選擇按賣方的條款購
買或到別處購買：賣方可在出售貨品的價格中包
括膠袋收費（即提高每件高於一定價格的貨品的
標價，以包括膠袋收費），因此賣方無論如何都
為貨品提供膠袋，且即使顧客不需要所提供的膠
袋，該顧客也不會獲退回相關的膠袋收費；及  

 
(ii) 請澄清賣方拒絕按要求退回膠袋收費，如何「成

為干犯第 18(2)條的證據」；  
 
2.  日常生活中常有膠袋作為包裝一部分與貨品一併出

售。雖然基於環保理由我們不應鼓勵過度及不必要的包

裝，然而這是個別商戶源於商業考慮而作的決定；若然想

藉 擴 大 塑 膠 購 物 袋 環 保 徵 費 計 劃 （ 下 稱 「 膠 袋 徵 費 計

劃」）去規管，便不符計劃的原意。  
 
3.  我們早前回應指出，假如買方不欲取用賣方提供的

膠袋，他可以與賣方進行協商。在首階段膠袋徵費計劃

下，塑膠購物袋是指 (i)完全或部分由塑膠製成的袋；而且

(ii)在其上有作攜帶用途的設計。在第二階段，我們建議透

過《條例草案》第 17 條次修訂塑膠購物袋的定義，以涵蓋

平頭膠袋。此外我們亦藉著建議修訂附表 2 第 1 條，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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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構成有關貨品的部分的袋，將不受條例所限（見《條例

草案》第 18 條次）。雖然如此，我們仍會向消費者及商店

呼籲避免過度包裝。事實上，消費者可以身體力行選擇不

購買過度包裝的貨品，以行動促使商戶改變營銷策略。  
 
4.  總的來說，在貨品以外提供膠袋，便須受膠袋徵費

計劃所規管。至於是否須要及如何展開針對違反建議的第

18A 條 1的執法行動，則要根據每宗個案的具體情況予以考

慮。  
   
 
(h) 倘若賣方推行上文 (g)(i)段建議的全包式定價，顧客便

可能失去放棄使用膠袋的推動力，因而難以達致膠袋徵
費計劃鼓勵公眾減少使用膠袋的目的。在此等情況下，
並鑒於賣方可保留收費及無須向政府申報，請當局澄清
推行膠袋徵費計劃前派發膠袋的情況會否可能重現。  
 

5.  以上的假設情況只會在零售業廣泛採取全包式定價

策略時才會出現。但現實是，貨品賣方（特別是中小型企

業（下稱「中小企」））會有強大誘因，藉停止派發免費

膠袋以減輕營運成本；而似乎亦沒有任何商業原因促使商

戶去額外增加其經營成本，將膠袋轉為貨品的組成部分銷

售；全港報販大聯盟代表的意見亦引證了這說法。此外，

部分現已登記零售商表示，他們大多會維持現行的營運模

式（及員工培訓）。由於收費仍然屬強制，因此他們並無

誘因去改變現行做法（即就膠袋收費）。委員會亦留意到

部分零售商已表示他們會考慮將未來的膠袋收費捐作環保

或其他用途。至於消費者方面，早前的電話調查顯示，大

多數香港人已經養成自備購物袋的習慣。因此，根據所得

的客觀證據，我們不認為膠袋徵費計劃實施前任意派發免

費膠袋的情況會死灰復燃。 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建議的第 18A(2)條的效力為：如賣方在出售貨品時、為推廣貨品的目的，或

在其他與貨品的出售有關連的情況下，直接或間接向顧客提供膠袋，則賣方

須就每個如此提供的膠袋，向顧客收取訂明的最低徵費（五角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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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代表團體會面  
 
6.  在法案委員會於二零一三年六月十八日的會議上，

共有 17 個代表團體及個人出席（不論有否提交意見書）；

另有八個團體或個人只提交意見書而沒有派代表出席。我

們對所提意見的具體回應載於附件。  
 
 
其他事項  
 
7.  法 案 委 員 會 亦 要 求 當 局 就 兩 份 意 見 書 提 出 書 面 回

應：  
 

(a)  有 關 微 膠 珠 問 題 的 意 見 書 （ 立 法 會

CB(1)1291/12-13(06) 號 文 件 ） ： 除 了 塑 膠 之

外，微珠亦可以由椰子殼等其他物料所製成。

當使用完加入了微珠的產品後，微珠一般會連

同沖洗水排入污水系統，然後輸送至污水處理

廠作適當處理。微珠會以懸浮固體形式存在於

污水中，並透過污水處理程序清除。目前，污

水收集網絡已經覆蓋約 93%的本地人口。無論

如何，污水排放出海是被《水污染管制條例》

的發牌制度所規管。另一方面，參考了《水污

染管制條例》中排放標準的技術備忘錄，許可

証上亦會指明了對懸浮物作出的嚴格污水排放

標準。  
 
(b) 有關擴大膠袋徵費計劃並無涵蓋其他塑膠容器

的意見書（立法會 CB(1)1291/12-13(07)號文

件）：我們已在《資源循環藍圖》內承諾會在

適當的時候檢討是否有需要將生產者責任計劃

擴展至其他產品。  
 
 
 

環境保護署  
二零一三年七月  



  

附件  
二零一三年六月十八日與代表團體舉行會議 : 

當局的回應  
 
 

 
 
 

議題  
有關的代表團體或  

個別人士  
當局的回應  

1.   轉用其他袋類：有代表團體指

膠袋徵費計劃可能令市民轉用

其他袋，因而對計劃的成效表

示關注；部分則試圖以堆填區

的棄置統計數字，作為理據支

持其論點。  

 西九龍環保協會  
 綠點回收  
 香港環境保護協會  
 香港塑料袋業廠商會  
 自由黨  
 107 動力  
 劉美寶女士  
 Anthony YIU 先生  
 獅子山學會  
 

 請參閱當局的首批回應第 3 至 5
段。  



 

  

2

 
 
 

議題  
有關的代表團體或  

個別人士  
當局的回應  

2.   可生物降解的膠袋︰有代表團

體建議膠袋徵費計劃應禁止使

用不可生物降解的膠袋；部分

則建議推廣使用可生物降解的

膠袋，例如在膠袋徵費計劃中

給予豁免。  

 香港工業總會  
 香港塑料袋業廠商會  
 新民黨  
 香港工程師學會  
 獅子山學會  

 雖然國際上現有不同標準，但塑膠

物料的可生物降解程度，大多只在

有嚴密控制背景條件的實驗室環境

（包括濕度、陽光及溫度等）下才

能達致，因此未必能反映堆填區環

境的實況。由於《條例草案》旨在

鼓勵市民養成自備購物袋的習慣，

因此並無加入任何條文規定在香港

使用的膠袋必須為可生物降解的膠

袋。  
 

3.   擴大的膠袋徵費計劃（包括豁
免條文）的涵蓋範圍︰代表團

體普遍認為須清晰界定誰人須

受規管、哪種袋須繳付膠袋徵

費、及哪種袋會獲豁免。部分

代表團體就個別產品類別亦應

獲豁免提出了具體建議。  

 香港工業總會  
 香港西醫工會  
 香港總商會  
 香港零售管理協會  
 新民黨  
 香港工程師學會  
 方便營商諮詢委員會

批發及零售業工作小

組  
 

 請參閱當局的首批回應第 6 至 10
段。  

 我們亦會加強宣傳工作以推廣擴大

生產者責任計劃的涵蓋範圍，其中

包括公布一套指引，並附以舉例說

明，全面闡釋推行的詳情，例如因

食物衞生理由的具體豁免安排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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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  
有關的代表團體或  

個別人士  
當局的回應  

4.   「由商戶保留」的方式︰有代

表團體對採用「由商戶保留」

方式的好處有所懷疑；部分則

關注「由商戶保留」方式下的

執法成效，及提出如何維持膠

袋徵費計劃成效的建議。  

 全港報販大聯盟  
 香港地球之友  
 綠領行動  
 香港環境保護協會  
 香港工程師學會  
 香港塑料袋業廠商會  
 工黨  
 Anthony YIU 先生  
 新民黨  

 採用「由商戶保留」的方式（而非

現行的「向政府交付」的方式）以

處理擴大膠袋徵費計劃後所收取的

膠袋徴費，是經深思熟慮後的決

定。我們須採用「由商戶保留」的

方式，才能確保既可盡量擴大生產

者責任計劃的涵蓋範圍，又不會對

佔零售業逾九成的中小企造成不必

要的負擔。為提升執法效率及保持

阻嚇作用，我們已建議引入定額罰

款制度。  
 請參閱文件第  CB(1)2667/11-12(01)

號所載我們對「雙軌」制度的分

析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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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  
有關的代表團體或  

個別人士  
當局的回應  

5.   在進口時徵收膠袋徵費︰有代

表團體建議以進口徵費取代

「由商戶保留」的方式，以便

中小企能參與膠袋徵費計劃。  

 香港工業總會   首要強調的是，膠袋徵費計劃不是

一項增加收入的措施。相關的國際

經驗已證明，要鼓勵消費者減少濫

用膠袋，直接在零售點實施經濟誘

因是最有效的方法。過去數年膠袋

徵費計劃以此模式實施，亦已證明

能有效減少登記零售商派發膠袋的

數量。  
 

6.   提供回贈：有代表團體要求澄

清，超級市場推行的顧客獎賞

計劃或其他類似計劃，會否違

反建議的第  18A(3)條（該條禁

止提供折扣或回贈）。  

 香港零售管理協會  
 李家良先生  

 商業機構（例如超級市場或信用卡

公司）為促銷或其他推廣目的，常

會推行顧客獎賞計劃或其他類似計

劃。儘管每宗個案須按其具體情況

予以考慮，但一般的運作模式是顧

客須先在戶口累積積分再換購禮

品，並須受條款及條件所規限，因

此難以辯稱該等計劃會直接抵銷膠

袋徵費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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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  
有關的代表團體或  

個別人士  
當局的回應  

7.   其他生產者責任計劃：有代表

團體建議政府應加快行動，向

更多產品推行生產者責任計

劃。  

 香港地球之友  
 香港環境保護協會  
 Connor Laurie 女士  
 無塑海洋  
 獅子山學會  
 

 請參閱當局的第二批回應第 7 段。  

8.   教育和宣傳：有代表團體籲請

當局，就擴大膠袋徵費計劃和

其他一般環保議題，展開大規

模的教育和宣傳工作。  

 全港報販大聯盟  
 香港地球之友  
 香港工業總會  
 綠領行動   
 香港環境保護協會  
 香港總商會  
 香港塑料袋業廠商會  
 劉美寶女士  
 香港工程師學會  
 

 請參閱當局的首批回應第 13 至 14
段。  

9.   其他：有代表團體就政府該如

何支持回收再造業以推廣廢塑

膠的回收再造提出建議。  

 香港工業總會  
 綠點回收  
 香港塑料袋業廠商會  
 香港環保廢料再造業

總會  
 劉美寶女士  
 

 膠袋徵費計劃旨在以強制徵費作為

經濟誘因，以減少膠袋的濫用。同

時，政府已發表《資源循環藍

圖》，承諾會就減少及回收廢物上

作出相應的行動。我們會繼續邀請

持分者參與相關的行動計劃。  

 




